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第八點修正總說明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農授金字第○九四五○八○六一七號令訂定發布，並於九十六年七月六日修正，以鼓勵業者進駐農業科技園區投資，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效應，促進農業產業轉型。

本貸款由全國農業金庫出資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其出資金，衡酌貸放成本給予利息差額補貼。近年國內金融市場利率呈上揚趨勢，其資金成本隨之攀升，本貸款利息差額補貼已有調整必要，以兼顧基金財務負擔及適度反應貸放成本之合理性，將本貸款利息差額由補貼至年息百分之二點五調整至百分之三，並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施，爰擬具「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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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金，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由農委會就其出資金給予利息差額補貼至年息百分之三。

	八、本貸款由貸款經辦機構提供貸款資金，並由農委會就其出資金給予利息差額補貼至年息百分之二點五。

	本貸款由全國農業金庫出資辦理，農委會對其出資金衡酌貸放成本給予利息差額補貼。近年國內金融市場利率呈上揚趨勢，全國農業金庫資金成本隨之攀升，其利息差額補貼已有調整必要，故將利息差額由補貼至年息百分之二點五調整至百分之三，並自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實施，以兼顧基金財務負擔及適度反應貸放成本之合理性。


